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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武術內、外家之別談起  

葉啟立 

世上令人困擾的事，不是那些未知的事，而是已知卻又模糊的事。內、外家被提出

後三百多年來，一直被引用傳述著，但卻都各說各話。本文詴著重新釐清內、外家的真

正意涵，以供有興趣者參考。 

明末清初黃宗羲(西元 1609～1695)與黃百家父子分別寫下〈王征南墓誌銘〉(西元

1669)及〈王征南先生傳〉(西元 1676)二文，提及王征南(西元 1616-1669)先生為內家，

有別於少林的外家。 

從清末至今近百年來，內家一詞突然受到重視，後起的拳派也將自己歸入「內家」

一脈，而自認為「內家」者的拳家，則以排他法將其他歸為「外家」。因此在概念上，中

國拳派即落入「內家」與「外家」之別，更甚者，轉而為「內家拳」與「外家拳」之分。 

近代拳家有識之士心裡清楚，論內、外家之別是無關緊要的，也對學習沒幫助，但

許多自認為「內家」者為自我標榜傳承之高遠神靈，而以市井傳說來附會說明，並言之

鑿鑿，藉此提升可信度，以致越傳越神秘。若經考證、辯證、尋根探源，尌可發現，黃

氏父子是依據傳說寫下王征南先生的師承，為道教的傳說人物－張三峰。 

 

一、張三峰為傳說人物 
黃氏父子認為內家起源於張三峰，在民國二十幾年唐豪、徐震已考證駁斥此說，現

代學者黃兆漢先生所著《明代道士張三丰傳》一書，也考據道教中並無此人，若真有此

人，也非屬「技擊」派人物，所以張三峰與拳法、武術無關。 

 

二、技藝傳承的矛盾 
黃氏父子在張三峰的武術技藝傳承上，說法互相矛盾。黃宗羲：「少林以拳勇名天下，

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固別少林為外

家。蓋起於宋之張三峰，三峰為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能進，夜夢玄帝授之拳法，

厥明以單丁殺賊而餘…。」 

而黃百家：「…蓋外家至少林其術精矣，張三峰既精於少林，復從而翻之，是名內家，

得其一二者，足勝少林。」 

由上述兩段引述可知，黃父認為，張三峰的技法來自「夜夢玄帝」，而黃子認為其技

來自「少林」，黃氏父子說法的矛盾，顯示張三峰傳說的可變性─因人而異。 

 

三、黃氏的內、外家之別 
黃父認為區別內外家的準則，在於內家使用技法「以靜制動」，外家則「主於搏人」。

而黃子則認為張三峰師承少林，經創新轉變為「內家」技法。雖然父子二人都對張三峰

的技法做出內、外家區別的辨證，但在技法上並無明確描述如何區別內、外家，因此引

起後世對「內」、「外」家的定義爭議不斷。 



八極拳協會 2007 年（第四屆）大槍比賽   肆、論文集 

 

 
 

4-2 

所以有人提出解釋認為出家眾練的武術是「外家」，而道士練的為「內家」，以猜測

黃氏父子內、外家的說法，這種分類只涉及練習者身分，並無法充分說明內、外家之別。 

近代武術界學者林伯原先生提出：「非用拳的形式（招式）不同，只是技擊概念的差

異。」其依據來自黃百家的「張三峰其拳法來自少林的技擊形式」，而使用時的「概念」，

則用黃父的「以靜制動」的技擊法則。 

在技擊上，若有觀念的改變，必會造成用法的改變，而用法更改，也必造成形式（招

式）上的不同。以此推論，只是概念的改變，形式上不變是不可能的，因此黃子才寫下

「精於少林，復從而翻之」，表明張三峰在動作形式上與原創少林已有區別，且達明顯可

辨識之差異。 

「以靜制動」的技擊觀念，早在春秋戰國時代〈越女論劍〉及《孫子兵法》中已形

成，後經歷代學者不斷傳述，而出現在各代的武學及兵家戰法中，由此可知，「以靜制動」

並非為張三峰所首創。 

若如黃父所言「少林以拳勇名天下」，少林當然也會把「以靜制動」的技擊觀念論述，

當作技法傳授之本，但黃父又以內家「以靜制動」來和少林「主於搏人」區隔，卻未詳

盡說明區別的標準及依據，因此「以靜制動」實在難以作為區分外家（少林）的理由。 

 

四、內家的起源 
黃父文章中寫到王征南師承：張三峰…→王宗→陳州同…→張松溪(西元

1522-1566)→黃繼美（近泉）→單思南→王征南。其中張松溪是唯一留有傳記者，有沈

一貫著的〈搏者張松溪傳〉。 

若此脈源自張三峰，沈一貫這位曾任明朝首輔的文人，一定有所聽聞，他幫張氏寫

傳，想當然不會放過這麼重要且又有名的祖師爺（張三峰）。這顯示張氏或沈氏都不認為

其武學來自張三峰，而沈氏文中記錄張松溪師承一位不識字的粗人孫十三。 

再說若沈氏當年有「內家」一詞，或張松溪也自認為「內家」，沈氏為張松溪寫傳時

勢必提及，以示其有別於少林，但沈文中皆無提及，且同時代的武術書籍也沒有記載，

可明顯看出「內家」一詞及「張三峰」此人與武術連結的出現，當非始自張松溪或沈一

貫之時，而是後來者穿鑿附會，終究言之成理，而由黃宗羲首次寫入文章中。王征南與

黃父私交甚好，甚至黃子拜在其門下學藝，黃父如此斷言王征南師承淵源自張三峰，想

必受王征南所影響。 

 

五、技擊之道：「主於搏人」、「以靜制動」 
論技擊之道，可由王征南前三代師承張松溪之法：「緊」及「徑」二字訣中得知。 

緊：「兩手常護心胸，行則左右護脅，擊刺勿極其勢，令可引而還，足縮縮如有循，

勿舉高蹈，闊丁不丁，八不八，可亟進，可速退，心常先覺，毋令智昏，立必有依，勿

虛其後，眾理會聚，百骸皆束，蝟縮而虎伏，兵法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者蓋近之。」

（〈搏者張松溪傳〉） 

徑：「則所謂後如脫兔，超不及距者，無再計，無反顧，勿失事機，必中肯綮，既志

其處，則盡身中一毛孔力，咸嚮赴之，無參差，若貓捕鼠。然此二字，則『擊刺』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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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參。」（〈搏者張松溪傳〉） 

根據〈搏者張松溪傳〉所述，張松溪擊刺之術，在動作上，並非只強調「以靜制動」，

而是所謂：「始如處女，動如脫兔」；在心理上，也非只強調「以靜制動」，而是「不膚撓，

不目逃，非不謂被人刺至撓且逃。直如飛蠅之著體，忘撓與逃，鼓精奮神，專篤無兩，

雷萬春面，集七矢而不動是矣」。這表明張氏技擊除技巧外，還更需要勇氣的培養。 

技擊的真正要領，在於心理的冷靜、果決、勇敢，加上技藝的純熟，才是致勝克敵

之妙訣，如戚繼光《紀效新書》〈拳法捷要篇〉第一勢所言：「對敵若無膽向先，空自眼

明手便。」在技擊時，得先機，才有勝敵的可能，凡技擊家絕對知道，掌握主動才可全

勝，所以有「拳打不知，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犯了招架，便是十下」的提示教誨。 

由上可知，在技擊時，「主於搏人」與「以靜制動」兩者應是相通而不悖的，其實習

練武術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禦敵求勝，當然是「主於搏人」，而「以靜制動」是確保「主於

搏人」致勝的關鍵，此也符合張松溪的用法「直截」的要求，「緊、徑」的心法。 

然黃父認為少林外家「主於搏人」與內家「以靜制動」的區別，其所謂內家「以靜

制動」，想必不單只是講技擊時的動作要領或心理狀態，應該要有另有更深沉的意涵，才

能與「主於搏人」的外家有所區隔。 

王征南的拳術內容在黃父文中並無特別說明，而黃子詳盡記述其招式，總歸「六路

與十段錦」，其總結五字訣「勁、緊、徑、敬、切」（未說明），與張松溪的心法五字訣「勤、

緊、徑、敬、切」相去不遠，應是繼承自張氏，勁可能是勤的筆誤，因筆誤不查，也影

響後代對「勁」的誤解，而造成武術尤其拳術的迷思，有關「勁」將另闢一文再論。 

 

六、少林拳勇？ 
有關少林僧習武的記載最早來自隋唐，當時除了士大夫階級及地主外，佛教團體的

土地也很多，且不斷增加，逢亂世常遭農民、流寇所侵犯，所以為保護廟產，不得不訓

練可禦寇的僧人，以求自保。 

在戰時，僧人也可能參與征戰，在戰陣中及對敵時，一定要靠「武器」的精良及戰

技的純熟訓練，少有赤手空拳應敵，有關僧人習武的記載，尤其在明代最多，如戚繼光

提及少林棍，俞大猷曾精選少林僧以棍法授之，程沖斗《耕餘剩技》有少林禪宗棍法及

少林槍法，吳殳《手臂錄》則提及僧人洪轉、洪記、程真如（峨嵋僧）等皆精於槍法…。 

可是無人提及少林的拳法，若在明朝中後期，真如黃父所提「少林以拳勇名天下…」，

同時代的武術家怎都沒提及「少林拳」，只有程沖斗論棍法時提及拳法，因有人問少林僧

為何不再重視棍法，大家都在學拳法。他認為少林棍已有名，而大家想把少林拳法提升，

使拳法與棍法並稱，聞名於世。因此可確定是宋代或元、明初至中期的少林拳法或許還

未臻成熟，沒有以「少林」命名的拳法。若有所謂少林的武術，也絕非拳術而是器械（棍

及槍）的武術。 

所以「少林以拳勇名天下」，並非指少林的拳術，而是少林的武術技擊為使用器械的

能力。張溪松成為搏者是精於「擊刺」（兵器）之術，而王征南精於射法，且在拳術中融

入刀法、劍法、槍法…等諸兵器，表示其精於兵器的使用，所以歷代的武術家都知道兵

器的使用是習練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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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內、外家的真義 
從沈文中，可看到張松溪的為人，「沉毅寡言，恂恂如儒者，攝衣冠，不露肘。常自

匿人，求見輒謝去…。」技法師承其師孫十三的三字訣「勤、緊、徑」外，張又加入「敬、

切」二字，成為五字訣，其徒祕之，為傳承心法字訣。 

「敬」字訣：「儆戒自將，勿露其長。好勝者，必遇其亂，其防其防，溫良儉讓，不

伎不求，何用不臧。」 

「切」字訣：「千忍萬忍，掐指咬齒，勿為禍先，勿為福始，勿以身輕許，利害切身，

不得已而後起，可收即收，不可復試。雖終身不見其形，不成其名，而亡所悔。蓋結冤

業者，永無釋日，犯王法者，終無貰期，得無慎諸。」 

張松溪以字訣傳世，經三代傳承至王征南，應還恪守家法，所以在黃父寫〈王征南

墓誌銘〉文中，依然看到：「征南為人機警，得練之後，絕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則不發。」

「征南任俠，嘗為人報讎，然激於不平而後為之，有與征南久故者，致金以讎其弟，征

南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征南罷事家居，慕其才藝者，以為貧必易致，營將

皆通慇懃，而征南漠然不顧，鋤地擔糞，若不知己之所長，有易（異）於求食者在也…」 

也當與僧山燄詴手後，征南曰：「今人以內家無可眩人，於是以外家攙入之，此學行

當衰矣，因許敘其源流。」這也表示，明末清初所謂王征南「內家」一系也漸被「外家」

影響，而造成「此學行當衰矣」的感嘆。他所謂「內家」的「學行」，應當不是單指拳技，

而包含學識、品行的修為。從張松溪的為人與修養，至王征南都恪守心法字訣「敬」與

「切」的要求，這凸顯他們雖有武技，但卻表現出若無技般的儒者風範，甚至是超逸的

修道涵養，是與世無爭的道人。 

最後黃父寫下：「銘曰：有技如斯，而不一施，終不鬻技，其志可悲，水淺山老，孤

墳孰保，視此銘章，庶幾有考。」 

沈一貫對張松溪的結論，也是「聞張之受于孫（十三），惟前三字（勤、緊、徑），

後二字（敬、切）張所增也，其戒心又如此。君子曰：儒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

豈不偹哉！使人畏而偹之，孰與夫使人無畏而無偹之為周。夫學技以偹患，而慮患乃滋

甚，則焉用技。恃技而不慮患，患又及之，技難言矣，故君子去彼處此。」 

黃父寫：「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蘊可喜，了不見其為麤人也，余弟

晦木嘗揭之見錢牧翁，牧翁亦甚奇之。當其貧困無聊不以為苦，而以得見牧翁，得交余

兄弟，沾沾自喜，其好事如此。」 

歷代中國社會講求階級分明，上下階級少有往來，地位低下的粗人哪能結交上層的

士大夫。黃父願折節與王征南交好，黃子甚至拜王征南門下學藝，兩人並分別為他寫下

墓誌銘及立傳，這對未曾讀書的平民百姓王征南，是何等的殊榮。沈一貫更是貴為明朝

首輔，卻為張松溪寫傳，文中並以張松溪的學行對比同時代的另一搏者邊誠。 

沈氏與黃氏父子為何分別推崇武人張松溪、王征南，想必並非他們的技藝非凡，而

是「學行」符合士大夫標準，且又擁有文人所不能的武術技藝，為士大夫所稱羨。 

黃父追溯王征南的內家一脈，只提到張松溪，卻漏掉其老師孫十三，但更早之前的

沈文已明確提及孫十三，其因可能是「敬」、「切」二字心法字訣為張松溪所提出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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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張氏才符合黃父所謂的內家學行。 

因此本人認為，黃氏的所謂內家、外家，並非指特別的拳法，「以靜制動」不只是戰

鬥的技巧或心理狀態，也是學行的要求，包含態度、行為及修養，以別於少林只有「主

於搏人」的戰鬥技能。 

而且內、外家之分，並不在技擊高下之別，有技在身，使用時符合「敬」、「切」的

要求之外，更要能修身養性，學行貼近士大夫的標準（內聖），因此可依技來超凡入聖，

精於此者才可稱為內家。相對於那些只精於技擊之法，卻缺少涵養的要求與節制，學藝

的目的在「主於搏人」（外王），稱為「外家」。 

 

八、重「內」輕「外」時代背景 
中國人常用二分法來表達世間事物，不管有形或無形，其中陰陽學說最廣為應用，

說明一切事物與道理，內、外也常出現在區分事物上，《抱朴子》〈內篇〉：「修練」成道

成以，有「內丹」內修，及「外丹」利用食物、礦物種類而食用。 

道教發展至南朝（五世紀中葉）以後，得到官方的承認，成為正統宗教，受到帝王

的支持與保護，盛唐時期又得唐皇的扶植與崇奉，道教教主老子不僅被尊為唐宗室的「聖

祖」，而且先後被冊封為「玄元皇帝」、「大聖祖高上金闕玄元天皇大帝」，道士多人在朝

當官，備受寵信。如醫藥名家孫思邈，通過對《黃庭經》、《參同契》的鑽研，在內丹術

方面有超過前人體驗。 

孫思邈在促成道教從服食外丹而轉向內丹修煉為主的過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晚

唐至五代，內丹成為道教養生的主要方法。 

道士張氳醉夢神人指點修道，提出「小隱」、「大隱」的境界，提供道教神以信仰的

新取向，即入世而出世，才是最佳選擇。也尌是說，身在塵世之中，心卻擺脫掉功名利

祿種種私慾的羈絆，才是最高的追求。晚唐至五代的八以信仰，他們是生活在人世間，

又不為世俗所累的活神以，隨時為人們解危難救厄運，現身作法，除惡助善。使道教世

俗化和民間化，敞開大門，使道教更貼近平民百姓的生活。 

至宋朝，道教修持方法由服外丹到傾向於修煉的內丹，更加強調個人修煉與自我修

養，而不再一味沈溺於追求成為世外的神以幻想。宋、金時期全真教的出現，正是這一

更新的結果。 

宋徽宗時出現一本只有 1,274 字的《太上感應篇》，作者為誰，不可考，在民間大舉

流傳，主張修持融會到現實生活中，只要日常生活實踐中刻意遵守綱常倫理－孝、悌、

忠、信，那尌是最佳的修持方法，只要堅持行善，決不作惡事，必可成以得道。 

王重陽創全真道教，重「內丹」，斥「外丹」為邪術，在元朝深受官方倚重，至明朝

皇帝也皆信奉道教，世宗嘉靖在位 45 年，幾乎無時不虔信道教，濫行齋醮，寵佞道士，

且均封以高官。士大夫也得善寫青詞（即道教上達天或神聽的一種禱詞），作為晉身升官

的門徑。這也促使民間社會信仰道教，使得民間道教教脈也紛紛興起。 

道教講究「內修」，與儒家理論要求貼近，又為源自中國本土的宗教，在心理、情感

上較為中國士大夫所接納，互相轉換較少阻礙，歷代互相攙揉，尤其在亂世更可能完全

取代。由儒入道，皆是普遍及順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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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明理學，大家追求「內聖」，辯證「理」、「氣」，講求「內聖」的可能，尤其在

明朝達到了顛峰。又因為政治墮落，助長知識份子追求「山人」放縱不拘，成為時代心

慕的對象。對時代政局的失落，士大夫們在這種環境氛圍下，崇尚道家思想是唯一可暫

時逃避的心中「夢土」。練習武術本可致用殺敵，保護自己，但在明末的學者、士大夫眼

中，武人的地位並不高，甚至被輕視，而武術家如同儒家，本是「經世致用」的技能，

卻專為「理」「氣」修身的功用。本是「治國平天下」，在那時代卻走向「黨錮」的形式，

又遭無情打壓、殘害，而擁有士大夫的集體特殊階級，又不願放棄，而考不上科舉的依

附在官員家中，或團體，所以文官養武人（如唐順之），或武官養文人（如戚繼光），彼

此互相標榜、共生一起。 

儒家的修身－「理、氣」的思辯，提供最佳出路，而行為上則講述超逸的道家行動，

不為世俗所規範，也是被人敬仰而稱許的。身處明末清初的黃氏父子，遭喪父、亡國之

悲憤，因此可看出黃宗羲為何將王征南的武術追溯至一位當時傳說的道教人物－張三

峰，正符合時代背景的渴望。再者如沈一貫所寫武術家張松溪的學行，也符合士大夫儒

者的要求。承接在王征南的身上，表現一樣的嚴謹內斂，不因有技在身，而用來謀生，

所以「鋤地擔糞，若不知己之所長」，這也符合「處貧不改其志」的超逸標準。 

 

九、從學行修為轉為拳法形式 
二百年後的晚清，中國又面臨同樣的困境，外敵壓境，內亂頻起，士大夫又思索著

救國強兵之計，疾呼恢復「武」的精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大部分人民心

理上還是「中學為體，中學為用」，其中「用」的技藝來自傳說、戲劇中的武術，這使晚

清五十年中，大量拳派興起命名，如太極、八卦、形意…，也鼓動大量的讀書人、士大

夫及平民的投入。大家為了凸顯其拳法的實踐性及神秘性，有的又攙入道教養生或特異

功能，使得本是武術家眼中的「無預於大戰之技」（戚繼光）、「市井小民之事也」（吳殳）

的小技－拳術，在晚清卻大受青睞，一躍而為武術的重心。 

武術中以「拳術」最易習練，不需器械，方便練習，官方不禁，推廣最易，動作可

依想像編串，而又可觀摩傳統戲劇（武功部分）、雜耍動作習得，加上清末的武俠小說傳

奇推波助瀾，讓大家深信中國傳統的拳，可強身表演外，又有殺敵的能力，當然又加以

宗教因素中神明降臨、符咒護身，當然是刀槍不入，如此演變為清末的「義和拳事件」。 

或許好的命名更可增加價值與高超，悠久神秘的傳承可凸顯出可貴與深奧，使得拳

術成為有理論根據，又為清末習武的重心，且在追本溯源時，又創造出更多的神話起源，

而唯一有明確記載則為黃氏父子的〈王征南墓誌銘〉、〈王征南先生傳〉中的張三峰。楊

太極有人尌先拿來當祖師爺，從此別家無法引用，而將自己的拳派自動歸為「內家」，漸

漸又變為「內家拳」。 

「內家拳」的技藝是否與「內家」有關？還好黃百家的〈王征南先生傳〉中，留有

大量的色名及「六路與十段錦」的名稱及拳勢與心法五字訣可供比較。唐豪、徐震曾探

究太極拳的招式，發現與王征南的拳勢無關連，若太極拳派都與內家無關，那其餘的所

謂內家拳更不用說明了，既然若無相關何必在意是「內、外」家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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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武學真諦─內、外兼備 
從初始內家、外家之別，晚清之後又轉為相對立的「內家拳」與「外家拳」。以拳勢

（種）或練法（剛柔）來定義，更是偏頗，從黃父的「以靜制動」，後人又轉為「以柔克

剛」的觀念，好像更符合道家的要求，尌變成更高超的制敵本事，反而違背黃氏定義「內

家」的意義，當然也違反「太極」的原理─剛柔相濟，徒增百年後武術的困擾。 

「以柔克剛」只是技擊方式的一種，然「剛也可破柔」；正如「虛可破實」，但「實

也可破虛」；「小可破大」，同樣「大也可破小」…。不應拘泥於一法，陰陽相濟，剛柔並

濟，動靜互換，虛實互用，大小互資，才能實踐「他法行，隨法行」的法門，求得全勝

的能力。 

內、外是態度及行為處世之別，非拳勢的花樣。假如有心追求武術上技擊的修為，「以

靜制動」或許有很大幫助，若要成為內家應恪遵五字訣心法的要求，尤其「敬」、「切」

的家法。所以每種拳法都可為外家，也可為內家，存於一念之別，「態度決定一切」，便

是內外俱足的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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